新建字〔2025〕55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75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艾建民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老旧社区亟待规范电车用电安全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大力宣传教育

我局一是指导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开展行业宣传活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利用发放宣传页、微信群、宣传栏、电子屏等形式开展贴近生活的消防安全宣传，让业主充分认识到电动车上楼充电、占用影响消防车通行等违规行为的危害性，提升群众消防安全防范意识，自觉遵守消防安全有关规定。二是引导居民参与小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自觉规范停放各类车辆，协助物业服务企业清理楼道、公共区域杂物，疏通消防通道，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风险，全面落实居民参与的联防联控措施。截至目前，全市物业小区推送消防安全宣传信息20000余条。

二、加强安全管理

我局集中力量开展辖区物业管理区域电动自行车隐患排查工作，印发了《新乡市住建领域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定期组织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召开工作例会，每周统计电动自行车整治工作进展情况。一是下发《电动自行车管理登记表》，内容包含车辆牌照、车主姓名、联系电话等，要求各物业企业全面排查登记。二是要求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落实安全工作主导责任，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常态化开展物业小区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等违规行为整治活动，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迅速采取措施制止，对拒不整改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建立台账，报告辖区并协助处理。三是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充电区域的巡查巡检工作，发现充电设施故障的要及时联系相关技术人员进行维修，发现有僵尸车辆、非充电车占用充电车位等要及时通知车主并妥善处理，在充电区域设置警示标识。今年以来，全市共派出228个检查组，510人次检查人员，对572个物业小区开展检查，清理违规停放车辆3385辆，引导物业小区安装电梯智能阻止系统853部。

三、完善配套设施

我局积极促进物业小区已建成充电设施提档升级，鼓励有条件的物业公司在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时选择安装充电速率更高的设施设备；老旧充电设施设备需要更新的，可与第三方充电桩运营商协商更换为高速率的充电设施。完善充电桩配套设施，建设有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物业小区根据实际情况，在征求业主意见并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情况下，对原有充电桩加装车棚，确保雨雪天气充电安全。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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